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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7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高级管理人员辞职情况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陈亮先生于近日

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陈亮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副总裁）职务，辞
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含子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日，陈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履
行而未履行之承诺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陈亮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二、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治理体系规范，组织梯队配置健全，相关工作有序承接，陈亮先生辞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对陈亮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作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三、备查文件
陈亮先生出具的书面辞职报告。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002737 证券简称：葵花药业 公告编号：2025-038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存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

“回购账户”），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账户内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截至公告
日，公司回购账户内持股数量为0股。 2、本次实施分配方案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
配方案一致。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公司 2025年 5月 22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24年12月31日总股本 584,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现金红利 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292,000,000.00元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变动后的股

本总额为基数，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原则，调整现金分红总额。2、公司存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按照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回购账户内股份不参与本

次权益分派，截至公告日，公司回购账户内持股数量为0股。3、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权益分派将按照比例不变原则
实施。4、公司声明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584,000,000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4.5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
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注：根据先进先出的
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1.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
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7月1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7月1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7月1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7月18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8*****653
01*****395
08*****464
08*****591

股东名称

葵花集团有限公司

关彦斌

黑龙江金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6月26日至登记日：2025年7月17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迎宾路集中区东湖路18号
咨询联系人：周广阔
咨询电话：0451-82307136
传真电话：0451-82367253
七、备查文件：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9日

证券代码：600236 证券简称：桂冠电力 公告编号：2025-029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7月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龙滩大厦26层2601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
7,204,636,798

91.40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形式、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董事长

赵大斌先生主持，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1人，非独立董事邓慧敏、李香华因另有公务无法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吴育双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施健升先生、副总经理王鹏宇先生、总会计师孙

银钢先生、副总经理徐维友先生列席会议；副总经理田晓东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并取消监

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192,586,938
比例（%）

99.8327

反对

票数

11,539,376
比例（%）

0.1601

弃权

票数

510,484
比例（%）

0.007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578,331
比例（%）

99.9714

反对

票数

1,933,961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124,506
比例（%）

0.00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607,155
比例（%）

99.9718

反对

票数

1,943,261
比例（%）

0.0269

弃权

票数

86,382
比例（%）

0.001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587,875
比例（%）

99.9715

反对

票数

1,933,121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115,802
比例（%）

0.001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618,875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1,937,721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80,202
比例（%）

0.001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619,151
比例（%）

99.9719

反对

票数

1,935,861
比例（%）

0.0268

弃权

票数

81,786
比例（%）

0.0013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股权融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546,261
比例（%）

99.9709

反对

票数

1,946,535
比例（%）

0.0270

弃权

票数

144,002
比例（%）

0.002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552,277
比例（%）

99.9710

反对

票数

1,940,535
比例（%）

0.0269

弃权

票数

143,986
比例（%）

0.002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4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202,506,331
比例（%）

99.9704

反对

票数

2,053,685
比例（%）

0.0285

弃权

票数

76,782
比例（%）

0.001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8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61,267,199
比例（%）

99.5501

反对

票数

1,940,535
比例（%）

0.4188

弃权

票数

143,986
比例（%）

0.031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与表决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表决通过；其余议

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参与表决的二分之一以上股东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陈超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5-030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邓慧敏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宋文平代为出席并表决。
董事李香华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书面委托董事蔡爽代为出席并表决。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桂冠电力)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7

月9日上午10:30在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26号龙滩大厦2601会议室以现场+视频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及文件于2025年6月27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赵大斌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13人，实际现场出席10人，视频出席1人（独立董事
沈剑飞），委托出席2人（非独立董事邓慧敏、非独立董事李香华因另有公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分别书面委托董事宋文平、蔡爽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二、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

度＞的议案》
同意制定并发布实施。
三、以11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试行）＞的

议案》
董事莫宏胜、唐尚亮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主要理由是：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通过外派董

事参与董事会重大事项议案的审议，若按授权方案实施，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希望及时知悉拟投
项目的具体情况。

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赞成，本议案审议通过，同意修订并实施。
四、以11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治理主体“三重一大”决策事项清

单（2023版）＞的议案》
董事莫宏胜、唐尚亮先生对本议案投反对票，主要理由是：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仅通过外派董

事参与董事会重大事项议案的审议，若按授权方案实施，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希望及时知悉拟投
项目的具体情况。

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赞成，本议案审议通过，同意修订并实施。
五、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工资总额管理办法＞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实施。
六、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案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七、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八、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

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九、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一、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制定并发布实施。
十二、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

究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三、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债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办法＞

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四、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资工具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五、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的

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六、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七、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

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八、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细则＞

的议案》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十九、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二十、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工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二十一、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二十二、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

作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二十三、以1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

＞的议案》
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修订并发布实施。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88080 证券简称：映翰通 公告编号：2025-037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常州德丰杰清洁

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丰杰”）持有公司股份1,629,07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2.21%。股东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山阿斯特”）持有公司股份 375,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51%。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韩传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172,2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4.30%。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 IPO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股份，并已于2021年2月18日解除限售后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股东德丰杰因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合计不超过1,629,071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
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21%。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德丰杰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
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投资基金股东的
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德丰杰投资期限在60个月以上，因此德丰杰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不受比例限制。

2、股东南山阿斯特因企业自身资金需求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75,795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应
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1%。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
后的3个月内进行，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3、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韩传俊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500,000股（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股份变动事项，应对该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7%。减持计划自本公告披
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
外），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收到股东德丰杰、南山阿斯特及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核心技术人员韩传
俊先生出具的《股东减持计划备案通知》，现将相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1,629,071股

2.21%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1,629,071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下股东

375,795股

0.51%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375,795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韩传俊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3,172,273股

4.30%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3,172,273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减持数量

（股）

1,472,030

2,205,805

减持比例

2.00%

3.00%

减持期间

2024/10/31～2025/1/
15

2024/10/8～2024/12/
11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31.78-37.98

30.55-36.50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2024 年 10 月 23
日

2024年9月14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不超过：1,629,071股

不超过：2.2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629,071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5年7月16日～2025年10月15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不超过：375,795股

不超过：0.51%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375,795股

2025年7月16日～2025年10月15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企业自身资金需求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韩传俊

不超过：50,000股

不超过：0.07%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0,000股

2025年8月1日～2025年10月31日

IPO前取得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公司股东常州德丰杰清洁技术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深圳市优尼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深圳南山阿斯特创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自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

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如需减持股份的，将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本企业/本人拟在承诺的锁定期满后减持公司
股份的，将提前五个交易日向公司提交减持原因、减持数量、未来减持计划、减持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影响的说明，并由公司在减持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与本承诺不一致的，则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照该等新的规定和要求执
行。

公司董事韩传俊先生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经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发生除权除

息等事项的，该发行价作相应调整，下同），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公司
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3、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全部股份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

4、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公司申报本人所持有
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本
人离职后6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5、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6、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

与本承诺不一致的，则本人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照该等新的规定和要求执行。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

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上述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
形决定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将严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3019 证券简称：宸展光电 公告编号：2025-040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股东松堡投資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股

东、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7），公司股东松堡投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松堡投資”）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
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245,542股。

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收到股东松堡投資出具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松堡投資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

减持时间

2025.5.20-2025.7.8
2025.5.26-2025.7.8

减持均价（元/股）

31.59
28.99
29.85

减持数量（股）

1,742,500
3,503,000
5,245,500

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9%
1.99%
2.97%

注：1、松堡投資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减持价格区间为 28.30元/股-33.05
元/股。

2、上述数据相加尾数不一致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松堡投資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11,504,507
11,504,507

0

占总股本比例

6.52%
6.52%

0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6,259,007
6,259,007

0

占总股本比例

3.55%
3.55%

0

注：1、上表减持前后持股比例根据公司2025年7月8日总股本176,396,112股计算。
2、上述数据相加尾数不一致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股东松堡投資本次减持公司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股东松堡投資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的关于减持意向承诺具体如下：

本企业减持发行人股份将综合考虑各方因素逐步进行，在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和监管部门要
求的前提下，数量以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发行人可转让的股份为限。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
届满后，本企业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
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个交易日后，本企业方可减持发行人股份。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松堡投資严格遵守了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和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行为。

（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股东松堡投資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实施情况与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股东松堡投資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
毕。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股东松堡投資出具的《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宸展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15 证券简称：思林杰 公告编号：2025-034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横琴启创天瑞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创天瑞”）持有广州思林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林杰”或“公司”）股份4,79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20%，股份来
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3年3月1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启创天瑞出具的《减持计划告知函》。因其自身资金需求，启创天瑞计划通
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2,000,1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3.00%，自本减持股份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减持不超过666,7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00%，且任意连续90日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00%；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1,333,400股，即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且任意连续90日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调
整，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启创天瑞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或其他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启创天瑞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4,799,500股

7.2%
IPO前取得：4,799,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启创天瑞

不超过：2,000,100股

不超过：3%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666,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333,400股

2025年7月31日～2025年10月30日

IPO前取得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启创天瑞在思林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

书》”）中关于所持股份锁定作出的承诺如下：

“①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人/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人/本企业出具的承诺载明的各

项锁定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持有
公司的股份。②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人/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③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人/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
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④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人/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公司股票走势及公开
信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⑤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若本人/本企业拟减持公
司股票的，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准确
地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⑥本人/本企业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同时根据孰高孰长原则确定持股锁
定期限；上述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未来发生变化的，本人/本企业承诺将严格按照变化后的要求确定
股份锁定期限。⑦本人/本企业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承诺
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本企业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启创天瑞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

重大影响。启创天瑞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身资金需求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
减持数量、减持时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在按照本计划减持股份期间，启创天瑞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严格遵守《招股说明书》相关承诺事项，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72 证券简称：燕东微 公告编号：2025-051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家集成电路基金”）持有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燕东微”）101,023,382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40%。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

公司5%以上股东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国瑞”）持有燕东微98,154,23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6%。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取得。●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因自身经营管理需要，本次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

方式减持，将于本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028,941
股，本次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公司5%以上股东京国瑞因自身经营需要，本次拟通过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将于本
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028,941股，本次拟通过大
宗交易或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若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近日收到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以及京国瑞出具的
《关于减持所持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现将有关减持计划的具体内容公
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01,023,382股

8.40%
IPO前取得：101,023,382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98,154,235股

8.16%
IPO前取得：98,154,235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

革发展基金（有限合

伙）

减持数量

（股）

11,991,041

2,950,000

减持比例

1%

0.245%

减持期间

2025/2/19～2025/3/28

2025/1/2～2025/4/1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19.42-22.53

21.28-22.00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2024/12/10

2024/12/10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不超过：12,028,941股

不超过：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028,941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028,941股

2025年7月31日～2025年10月31日

IPO前取得

自身经营管理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北京京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12,028,941股

不超过：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028,941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028,941股

2025年7月31日～2025年10月31日

IPO前取得

股东自身经营需要

注：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

诺 √是 □否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承诺：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本公

司基金管理人之外的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
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
该等股份。

（2）如在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
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期有新的规定，则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所持发行人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和限
售条件将执行该等规定和监管规则。

（3）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确认，为本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公司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公司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公司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如因本公司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
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向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公司出具的承诺关于各项锁定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的首发前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公司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
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

息、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发前股份的锁定期限届满后，本公司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发

行人首发前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及
时予以公告，本公司减持股份的时间、完成期限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并按照
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公司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公司承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

法律责任。
京国瑞承诺：1.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
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而新增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2）发行人提交申请前12个月内新增的股份，本企业承诺新增股份自发行人完成增资扩股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包括该等股份派生的股份，如因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情形而新增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3）如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股份锁定
期长于本承诺，则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和限售条件自动按该等规定和要求执行。

（4）上述承诺所述事项已经本企业确认，为本企业的真实意思表示，对本企业具有法律约束力。
本企业自愿接受监管机构、社会公众及投资者的监督，积极采取合法措施履行本承诺，若本企业未遵
守上述承诺事项，违规操作的收益将归发行人所有，本企业将在5个工作日内将前述收益缴纳至发行
人指定账户。如因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发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发
行人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本企业怠于承担前述责任，则发行人有权在分红或支付
本企业其他报酬时直接扣除相应款项。2.关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减持股份的条件
本企业将严格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本企业出具的承诺关于各项锁定期

限要求，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及监管要求，在锁定期内不减持直接或间接持
有发行人的股份。

（2）减持股份的方式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通过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

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3）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若因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

因进行除权、除息的，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

（4）减持股份的数量
本企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结合证券市场情况、发行人股票走势及公开信

息、本企业的业务发展需要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5）减持股份的期限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将通过法律法规

允许的交易方式进行减持，如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
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以其他方式减持应依法提前至少3个交易日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并按照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本企业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并承诺将遵守下列约束措施：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本企业承诺按有权部门规定承担

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

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

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公司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京国瑞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内部决策等因素决定在减

持期间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
成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情形。

股东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和股东京国瑞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相关监管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实施减
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及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燕东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95 证券简称：川恒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转债代码：127043 转债简称：川恒转债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四川川

恒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权益变动前后
川恒集团持股数量无变化，其仍为公司控股股东，李进、李光明仍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权益变动过程

股票简称

变动方向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
来源

2025年7月1日，公司可转债转股5,144,864股，导致公司总股本由588,765,883股（2025年6月30日总股本）
增加至593,910,747股。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不变，持股比例由47.85%被动稀释至47.43%，稀释

比例为0.42%。2025年7月2日至2025年7月8日，公司可转债累计转股5,798,469股，导致公司总股本从593,910,747股增加
至599,709,216股。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不变，持股比例由47.43%被动稀释至46.97%，稀释比例

为0.46%。
前述权益变动期间，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被动稀释比例合计为 0.88%，由 47.85%被动稀释至46.97%，触及1%的整数倍。

川恒股份

增加□ 减少R

持股比例变动

川恒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47.85%被动稀释至46.97%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R（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
不涉及资金来源 R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省福泉市龙昌镇

2025年7月1日至2025年7月8日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R否□

002895
有R 无□

稀释比例（%）

被动稀释0.88%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川恒集团

李进

李光明

杨华琴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
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7,634,700
277,634,700

0
481,000
481,000

0
237,489
237,489

0
3,352,990
3,352,990

0
281,706,179
281,706,179

0

是□ 否R

是□ 否R

是□ 否R

不适用

不适用

占总股本比例

47.16%
47.16%
0.00%
0.08%
0.08%
0.00%
0.04%
0.04%
0.00%
0.57%
0.57%
0.00%
47.85%
47.85%
0.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277,634,700
277,634,700

0
481,000
481,000

0
237,489
237,489

0
3,352,990
3,352,990

0
281,706,179
281,706,179

0

占总股本比例

46.29%
46.29%
0.00%
0.08%
0.08%
0.00%
0.04%
0.04%
0.00%
0.56%
0.56%
0.00%
46.97%
46.97%
0.00%

贵州川恒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0日


